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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BGS-2023-035 

 

梅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文件 
 

 

 

梅市政数规字〔2023〕1号 

 

 
梅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梅州市 
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评分细则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和中央、省属驻

梅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根据《梅州

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（梅市府办〔2023〕9 号），

我局牵头制定了《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评分细则（试

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做好贯彻实施工作。实施中遇到的问

题，请径向我局反映。 

 

 

 梅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

     2023年 12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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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评分细则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服务管理

机制，引导交易主体诚信竞争，营造公平、公开、透明的交易环

境，依据《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》《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

《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》《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梅

市府办〔2023〕9号）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在接入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指数平台的公共资

源交易平台上参与政府采购、建设工程招投标、自然资源交易等

领域的公共资源交易的有关当事人的信用评分，适用于本细则。 

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分为房屋建筑、市政工程、交通工程、

水利水务、园林绿化、能源电力等行业。 

自然资源交易领域分为土地使用权交易、矿业权交易等行

业。 

第三条 评分指标分一级指标、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，三级

指标为具体的计分指标。 

一级指标包括公共信用信息、市场信用信息和跨区域信用信

息。 

公共信用信息下设 4个二级指标，包括红黑名单信息、行政

管理信用信息、行业信用评价信息、行业不良信用信息。 

市场信用信息下设 3个二级指标，包括事前承诺信息、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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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信息和履约评价信息。 

跨区域信用信息下设 1个二级指标，即跨区域信用信息。 

第四条 信用评分采用加权平均评分方法，每个一级指标和

二级指标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。具体指标及其权重说明见附件 1。 

第五条 按照分领域、分行业进行信用评分，同一被评分主

体参与多个领域、多个行业的，按其参与的领域和行业赋予不同

的信用分值。 

评分结果采用百分制，最低分 0分，满分 100分。 

第六条 每日一评。对当日零时前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

指数平台归集到的信用数据，由系统自动进行评分计算，并于当

日 8时前公示到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指数平台上。 

如遇重要系统通信网络故障、服务器物理故障、系统遭受网

络攻击、重要系统迁移等重大突发性事项导致采集最新数据失

败，系统将启用重大突发性事项发生前一天的数据进行评分计

算；重大突发性事项处理完毕后，按正常程序采集数据进行处理。 

第七条 计分在三级指标上开展，三级指标分为基准项、加

分项、扣分项和禁止项四类；被评分主体在基准项得分的基础上，

如满足加分项、扣分项或禁止项的条件，进行加分、扣分或最终

分清零，从而形成对应二级指标的分值；尚未归集到任何信用信

息的，按基准分计分。各二级指标根据其分配的权重，汇总得出

一级指标的分值，一级指标根据其分配的权重汇总得出最终得

分。具体计分规则见附件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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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准项是该指标的初始分项。若交易项目存在加分项，

基准分设定为 80 分；若交易项目不存在加分项，则基准分设定

为 100分。 

（二）加分项包括以下情形： 

⒈被列入“诚实守信名单”； 

⒉有关当事人有主动承诺的； 

⒊在采购人、招标人、出让人、交易发起人对成交人的履约

评价中，验收情况和整体绩效评价为“好”的守信记录。 

满足以上情形的，则按对应分值加分，同类事件触发多次，

按照次数累加计算，最多加至 100分。 

（三）扣分项包括以下情形： 

⒈被列入《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》，清单中归类为“依

法依规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”，且相关法律法规和党中央、国

务院政策文件明确列入该名单对相关公共资源交易行为有限制

的，该项指标扣 80分； 

⒉适用一般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； 

⒊行政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

评定的不良信用信息等有关规定的失信记录； 

⒋有关当事人在招投标过程中出现的不规范交易行为记录； 

⒌在采购人、招标人、出让人、交易发起人对成交人的履约

评价中，被评价为未按相关要求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评价记录，以

及验收情况和整体绩效评价为“差”等失信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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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以上情形的，则按对应分值扣分，同类事件触发多次，

按照次数累加计算，扣到 0分为止。 

（四）禁止项是指《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》明确“依

法禁止”或“禁止”的，或相关法律法规和党中央、国务院政策

文件明确列为惩戒对象、对相关的公共资源交易行为“依法禁止”

或“禁止”的，或被行政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

务职能的组织依法处以行业禁入的信息。当被评分主体一旦存在

禁止项的，其最终信用分值直接记为 0分。 

加分项、扣分项和禁止项将根据《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

单》等的更新情况作相应调整。 

第八条 信用信息超过有效期限或已修复的，不再纳入信用

评分。 

第九条  本细则自 2024年 1月 3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10月 19 日。国家和省对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管理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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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信用评分一、二级指标说明及权重 

 

一级指标（3） 二级指标（9） 指标说明 

公共信用信息（70%） 

红黑名单信息（30%） 

被国家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

组织认定的可用于识别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关守信或失

信的信息。 

行政管理信用信息

（30%） 

适用一般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；其他按规定可适用

于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行政管理信息。 

行业信用评价信息

（25%） 

本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对交易主体的综合评价信息。

本项权重默认为 25%，可根据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要

求增减并公示于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指数体系平

台，其余二级指标等比例减增并保持其和为 100%，公共

信用信息一级指标权重保持不变。 

行业不良信用信息

（15%） 

本行业行政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

能的组织评定的不良信用信息。 

市场信用信息（20%） 

事前承诺信息（10%） 在交易前，公共资源交易当事人主动承诺的信用信息。 

交易行为信息（40%） 
在交易过程中，违反行业行政监督部门或招标文件（采

购文件）约定公共资源交易规则行为的信用信息。 

履约评价信息（50%） 
公共资源交易当事人一方对其他公共资源交易当事人在

履行合同过程中进行评价形成的信用信息。 

跨区域信用信息

（10%） 
跨区域信用信息（100%） 

跨区域信用信息是指有合作协议的其他地区公共资源交

易平台共享的信用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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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计分规则表 

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编号 三级指标 

分值 

政府 

采购 

工程 

建设 

自然 

资源 

A 

公共信用

信息 

A1 

红黑名单

信息 

A100 基准分 80 

A101 
被列入“拖欠农民工工资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” 
禁止 禁止 -80 

A102 
被列入“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” 
禁止 -80 -80 

A103 
被列入“重大税收违法失

信主体” 
-80  -80 -80 

A104 
被列入“统计上严重失信

企业名单” 
-80 -80 -80 

A105 
被列入“安全生产领严重

失信主体” 
-80 -80 -80 

A106 
被列入“海关高级认证企

业” 
/ / 50 

A107 被列入“A 级信用纳税人” 50 50 / 

A108 
被列入“政府采购严重违

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” 
-80 / / 

A109 
被列入“建筑市场主体黑

名单” 
/ -80 / 

A110 
被列入“工程建设领域黑

名单” 
/ -80 -80 

A111 
被列入“公共资源配置黑

名单” 
-80 -80 -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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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 

行政管理

信用信息 

A200 基准分 100 

A201 

存在适用公共资源交易行

业主管部门一般程序作出

的行政处罚信息 

 

 

每发生一次扣 20 分 

   

A3  

行业信用

评价信息 

A300 本行业信用评价 

本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已开展或有其认可的行

业信用评价的，其对被评价主体的评价结果直接作

为“本行业信用评价”的分值。评分为非百分制的

转换为百分制。如被评价主体暂没有本行业行政监

督管理部门的行业信用评价结果的，采用本行业的

平均信用分值作为该项评分。 

本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没有开展或没有其认可

的行业信用评价的，该项取基准分 100。 

 

 

A4 

行业不良

信用信息 

A400 基准分 100 

A401 

本行业行政机关、法律

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

事务职能的组织评定的不

良信用信息 

每发生一次扣 10 分 

B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市场信用

信息 

B1 

事前承诺

信息 

B100 基准分 80 

B101 有主动承诺 20 

B2 

交易行为

信息 

B200 基准分 100 

B201 
无正当理由，放弃中标（竞

得）资格的 
每发生一次扣 10 分 

B202 

在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投标

截止日起的投标有效期内

撤销其投标的 

每发生一次扣 10 分 

B203 

在交易活动中，提供虚假

资料或虚假信息谋取中

标、成交的 

每发生一次扣 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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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04 
由项目发起方发函明确的

其他不良行为 
每发生一次扣 10 分 

B3 

履约评价

信息 

B300 基准分 80 

B301 
是否按期签订成交确认书

或合同（合作框架协议） 
“是”不扣分；“否”扣 10 分。 

B302 是否按期履行完合同内容 “是”不扣分；“否”扣 10 分。 

B303 验收情况 

“好”：+10；“中”

不扣分；“差”：

-10 分 

“好”：+10；“中”

不扣分；“差”：

-10 分 

/ 

B304 

整体绩效评价，包括服务

态度、标的质量、响应速

度和售后保障 

“好”：+10；“中”

不扣分；“差”：

-10 分 

“好”：+10；“中”

不扣分；“差”：

-10 分 

/ 

B305 

有无其他违反投标文件

（公告）或合同约定事项

的 

“无”不扣分；“有”扣 10 分。 

C 

跨区域信

用信息 

C1 

跨区域信

用信息 

C100 基准分 100 

C101 

有信用信息共享协议的其

他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

及其他合作协议机构记录

的对主体评分结果 

有信用信息共享协议的其他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

台及其他合作协议机构记录的信用评分，其信用评

分直接作为该项的分值，采用非百分制计分的，换

算成百分制的信用评分。 

如被评价主体暂没有跨区域的信用评价结果的，取

基准分作为该项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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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评分计算 

 

计分在三级指标上开展，三级指标分为基准项、加分项、扣

分项和禁止项四类；被评分主体在基准项得分的基础上，如满足

加分项、扣分项或禁止项的条件，进行加分、扣分或最终分清零，

从而形成对应二级指标的分值；尚未归集到任何信用信息的，按

基准分计分。各二级指标根据其分配的权重，汇总得出一级指标

的分值，一级指标根据其分配的权重汇总得出最终得分。 

⒈禁止项处置 

若参与交易主体符合“禁止项”条件，该主体信用分为 0分，

且不再参与后续的信用评分计算。 

⒉二级指标计算 

二级指标根据三级指标的基准分项、加分项、扣分项进行计

算，计算公式为： 

  iiiii n*-m* KJDC  

其中， iC 表示第 i 个二级指标的分值，D 代表基准分， iJ 代

表加分项的加分值， iK 代表扣分项的扣分值， im 表示加分项数量，

in 表示扣分项数量。 

若在有效期内，明细指标的行为发生了多次，可重复叠加，

直到加满 100或扣到 0分为止。 

注： 

本行业信用评价：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已开展或有其认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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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行业信用评价，其评价结果直接作为“本行业信用评价”的分

值，若其评价结果为非百分制的，需转换为百分制后参与计算。

如被评价主体暂没有本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的行业信用评价

结果的，采用本行业的平均信用分值作为该项评分。如本行业行

政监督管理部门没有开展或没有其认可的行业信用评价的，该项

取基准分 100。 

履约评价：在有效期内，若同一被评价方参与多个公共资源

交易活动并获得多次评价分，则累计计算分值。 

跨区域信用：被评价主体在有信用信息共享协议的其他地区

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及其他合作协议机构有信用评价的，其评价结

果直接作为“跨区域信用”的分值，若其评价结果为非百分制的，

需转换为百分制后参与计算。如被评价主体暂没有跨区域的信用

评价结果的，取基准分作为该项评分。 

⒊一级指标计算 

每个二级指标模块的得分按其相对应的比例，进行加权计

算，得出一级指标模块的得分。 

 iii *CB  

其中： iB 为一级指标信用得分； iC  是二级指标 i 的信用分

值，采取百分制，最差的信用状况为 0分，最好的信用状况为 100

分； i 是二级指标 i 的二级指标权重。 

⒋综合信用评分计算 

每个一级指标模块的得分按其相应的比例，进行加权计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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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出交易主体的综合信用得分，综合信用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： 

 ii *BA  

其中：  为综合信用得分； iB 是一级指标 i的信用分值，采

取百分制，最差的信用状况为 0分，最好的信用状况为 100分；

i 是一级指标 i的一级指标权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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